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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1

919,343,328

56.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符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7,874,228

比例（%）

99.8402

反对

票数

1,321,400

比例（%）

0.1437

弃权

票数

147,700

比例（%）

0.0161

2、议案名称：关于拟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7,887,228

比例（%）

99.8416

反对

票数

1,308,700

比例（%）

0.1423

弃权

票数

147,400

比例（%）

0.0161

3、议案名称：关于拟修订《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实施管
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7,881,128

比例（%）

99.8409

反对

票数

1,314,800

比例（%）

0.1430

弃权

票数

147,400

比例（%）

0.016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选举刘喜荣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冯战胜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符杰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王炜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746,614,059

738,849,693

743,220,181

738,936,7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1.2116

80.3671

80.8425

80.376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5、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赵向阳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刘辉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曾伟民先生为宁夏中科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741,016,342

740,871,529

743,584,67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0.6027

80.5870

80.8821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4.01

4.02

4.03

4.04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选举刘喜荣先生为宁夏中科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冯战胜先生为宁夏中科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符杰先生为宁夏中科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炜先生为宁夏中科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赵向阳先生为宁夏中科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辉先生为宁夏中科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曾伟民先生为宁夏中科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560,731,371

389,471,202

381,706,836

386,077,324

381,793,939

383,873,485

383,728,672

386,441,815

比 例
（%）

99.7386

69.2762

67.8951

68.6725

67.9106

68.2805

68.2547

68.7373

反对

票数

1,321,400

-

-

-

-

-

-

-

比例（%）

0.2350

-

-

-

-

-

-

-

弃权

票数

147,700

-

-

-

-

-

-

-

比例（%）

0.0264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关于拟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审议关于续聘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关于拟修订《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实施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在本次股东会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赵向阳先生、刘辉先生、曾伟民先生三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上海证券交易审核无异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安琪、郑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安琪、郑亚楠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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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 本次董事会共四项议案，经审议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宁夏中科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通知于2025年12月25日以微信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材料于2025

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三）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9日下午4:30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五）本次董事会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符杰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

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四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拟修订〈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

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2025年12月修订）》。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选举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换届后的公司董事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刘喜荣先生、冯战胜先生、符杰先生、王炜先
生、赵向阳先生、刘辉先生、曾伟民先生。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符杰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关于选举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的委员选举如下：

1、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名称

审计委员会

委员

赵向阳、王 炜、曾伟民

召集人

赵向阳

2、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名称

提名委员会

委员

刘 辉、符 杰、赵向阳

召集人

刘 辉

3、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名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曾伟民、王 炜、刘 辉

召集人

曾伟民

4、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名称

战略委员会

委员

刘喜荣、冯战胜、符 杰、王 炜、曾伟民

召集人

符 杰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关于聘任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董
事会拟聘任：

1、符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2、根据总经理提名拟聘任：
（1）王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2）李忠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屈晓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金相宇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5）冉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聘任的五名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不存在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其中，王炜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金相宇女士具备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任职条件，具备履行财务总监职责的能力和职业素养。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分别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符 杰：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湖南株洲

车辆厂职工医院外科医师，湖南长沙市第四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湖南药业公司技术开发部职
员，湖南博大天然药业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湖南荷蒙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博大天然产
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博之达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葛店人福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圳博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湖南成大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北京市科益丰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生源霸科（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伊犁宁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印度尼西亚PT ETOCHEM PHARMA GLOBAL董事；现任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符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 炜：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曾供职于德邦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2023年加入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现任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王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忠福：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发酵工程专业本科，医药工程类
高级工程师。曾供职于哈药集团制药总厂、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现任宁夏中科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忠福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屈晓春：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曾供职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大唐创新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科金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北京六分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国科政信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屈晓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金相宇：女，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税务师，高级会计
师。曾任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会计员、财务部经理、资产管理部财务经理、工会经费审查委
员会主任，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派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本部财务总
监，兼湖南龙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和湖南科益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湖南
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津市财务中心总监，兼集团核算管理部总监；现任宁夏中科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金相宇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冉 旭：男，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宁夏中科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现任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冉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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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

6,469,119,590

85.74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吉争雄先生、肖胜方先生、朱桂龙先生以通

讯方式参会；
2.董事会秘书梁敬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144,863

比例（%）

99.7569

反对

票数

1,365,000

比例（%）

0.1781

弃权

票数

497,100

比例（%）

0.064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76,515,962

比例（%）

99.9679

反对

票数

1,435,000

比例（%）

0.0240

弃权

票数

480,600

比例（%）

0.0080

3.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修改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193,363

比例（%）

99.7632

反对

票数

1,322,700

比例（%）

0.1726

弃权

票数

490,900

比例（%）

0.06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修改同业竞争承
诺函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3,456,835

273,403,335

273,505,335

比例（%）

99.3236

99.3042

99.3412

反对

票数

1,365,000

1,435,000

1,322,700

比例（%）

0.4957

0.5212

0.4804

弃权

票数

497,100

480,600

490,900

比例（%）

0.1805

0.1745

0.17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单独计票。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其持有的 5,703,112,627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 1、

议案3的表决。关联股东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44,105,940股表决权回避了对
议案2的表决，关联股东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46,582,088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议案
2的表决。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雪仪、姜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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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
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
● 投资金额：235,322万元（该金额为估算数）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投资项目已经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
资项目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满足南沙港区货物吞吐量不断增长的需要，更好应对区域市场竞争，加快提升

港区服务能力，适应码头智能化发展趋势，公司拟对正在实施建设的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
用码头工程项目进行智能化改造（该投资事项简称“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
造工程项目”或“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235,322万元，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沙国际通
用码头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工作。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投资标的名称

□新设公司□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

持股公司√投资新项目□其他：_________

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35,322万元（该金额为估算数）□ 尚未确定

√现金√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银行贷款□其他：_____□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股权□其他：______

□是 √否

（二）投资项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港南

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投资立项的议案》。在此之前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制度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会批准。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是在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

工程实施的基础上进行能力提升和智能化改造，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增27.5万平方米堆场，新
增智能化装卸设备，新增车辆识别系统、智能闸口设备控制系统、冷藏箱监控系统、5G基站等
智能化系统及设施，建设相应的闸口、生产辅助设施及供电照明、给排水、消防、环保、通信等
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年限为2026-2029年。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投资标的
（1）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建设地点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万元）

项目建设期（月）

预计投资收益率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投资新项目

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

详见上述

广州市南沙区

235,322万元（该金额为估算数）

同上

36个月

7.72％

√是 □否

（2）各主要投资方出资情况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3）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是在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建设内容上进行智能化改造，目前广州港

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已完成吹填施工，正在推进地基处理及水工结构建设。
（4）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通过智能化改造可以进一步满足南沙港区货物吞吐量不断增长的需要，适

应腹地货物运输需求旺盛的形势，保证码头投产后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项目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且适应港口行业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公司长远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可以进一步保障公司港区装卸作业能力，巩固港口发展核心优势，
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好应对区域市场竞争局面。同时，本项目能进一步巩固
南沙国际航运大枢纽功能，突出南沙港区核心作用，强化港区枢纽和港航物流供应链枢纽功
能，推动公司打造价值创造型港口。

本项目投资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不会形成新的对外担保、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布局，并结合对现阶段市场环境的审慎研判，主

要面临以下综合风险：受全球宏观经贸环境波动影响，外贸需求增长存在不确定性，叠加珠三
角周边港口基础设施扩建引发的存量竞争加剧与货源分流，可能导致项目吞吐量及盈利水平
不及预期；同时，鉴于项目初期资本开支较大，若运营初期吞吐量不足，将面临一定的现金流
压力。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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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2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15:3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吉争雄

先生、肖胜方先生、朱桂龙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波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投资立项的议

案》
同意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投资立项，项目总投资估算235,

322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
码头智能化改造工程项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广州海港拖轮有限公司购置2艘全回转拖轮项目的议案》
同意广州海港拖轮有限公司购置2艘全回转拖轮，总投资12,412万元，资金由广州海港

拖轮有限公司自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贸易业务申请2026年度融资及质押额度的议案》
同意广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金港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26年合计贸易业

务融资额度不超过 32亿元，质押额度不超过 7亿元，额度可调剂使用；广州港物流有限公司
2026年贸易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4亿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96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8日以书面、传真或者

电子通讯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

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戴继锋、

宋为兔、邢占飞、李永忠、纪玉虎，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刘宝龙、张世潮、董敏、李要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继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长期停产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

司长期停产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97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长期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九届三十七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长期停产的议案》，现将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尼特碱业）受天然碱资源品位下
降、产品价格下滑、用工数量多、装置相对老旧、大宗物资采购成本高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运行
困难，持续亏损，预计未来较长时间难以扭转亏损的局面。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避免继续生
产导致更大规模的亏损和资金投入，公司决定对苏尼特碱业实施长期停产。

一、苏尼特碱业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12月4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
4.法定代表人：王海明
5.注册资本：90,0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一
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销
售；非食用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饲料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7.股权结构：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公司持有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81.71%股权。

8.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

43,906.22

15,799.58

28,106.64

2025 年 1-9 月份（未经审
计）

6,548.96

-6,798.48

-6,798.48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5,024.93

10,314.70

34,710.23

2024年度（经审计）

18,927.44

-13,582.90

-13,582.90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61,764.65

14,528.11

47,236.55

2023年度（经审计）

38,895.09

-8,081.33

-8,081.33

9.主要资产及生产经营情况：苏尼特碱业的主要资产为查干诺尔碱矿及生产装置和土
地，矿区面积约7.778平方公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预计2025年底矿区天然碱保有储量
约150万吨。苏尼特碱业近几年主要生产小苏打产品，2023年产量为22.58万吨，2024年产量
为14.21万吨，2025年1-9月产量为13.22万吨。

二、苏尼特碱业长期停产的原因
苏尼特碱业受天然碱资源储量逐年减少、品位持续下降影响，原料卤水制备难度大，加之

受生产设备老旧、用工数量多、大宗材料采购成本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产品产量和
质量下降、生产成本逐年上升，小苏打市场价格处于低位，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近三年连
续亏损。综合研判小苏打市场价格走势及内部运行条件，预计苏尼特碱业未来较长时间难以
扭转亏损的局面。为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有效降低运营成本，避免因继续生产造成更大规
模的亏损及资金投入，公司决定对苏尼特碱业实施长期停产。

三、苏尼特碱业长期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二期 40万吨/年小苏打项目及碳回收综合利用 120万吨/年

小苏打项目陆续投产，苏尼特碱业停产不影响公司小苏打的市场地位，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小
苏打市场格局，部分低效产能出清，在战略上符合公司天然碱主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苏尼特碱业的资源储量、生产规模、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在公司中的占比
均较小，其长期停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苏尼特碱业长期停产需对资产计价基础进行调整，参
考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预评估结果说明，预计计提资产减值约2.72亿元，
影响公司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约2.22亿元。苏尼特碱业长期停产，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减
少未来年度亏损，进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停产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具体影响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四、其他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

二次会议和九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做好停产期间各项处置工作，重点抓好设备维

护保养和职工安置保障工作，确保苏尼特碱业资产安全，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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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股东庄严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53.83%

52.83%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庄严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浙江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旭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庄君新

余海洁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755901616J

91330402MA28ABNF16

√ 不适用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暨持股5%以上

股东庄严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获悉其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5年12月29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21,9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2025年12月29日收盘），庄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由 87,310,000股减少至 85,688,020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53.83%减少至 52.83%，权益
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庄严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浙江德创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嘉兴旭腾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庄君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2,800.0000

1,099.6000

500.0000

4,330.4000

变动前比
例（%）

17.26

6.78

3.08

26.70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637.8020

1,099.6000

500.0000

4,330.4000

变动后比
例（%）

16.26

6.78

3.08

26.70

权益变动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无

__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 /
29 - 2025/

12 /29

/

/

余海洁

合计

1.0000

8731.0000

0.01

53.83

1.0000

8,568.8020

0.01

52.83

/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

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
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
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

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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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1004 转债简称：明新转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种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
● 本次赎回金额：5,500万元人民币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上述议
案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
品种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后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行使现金管理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5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08）。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上述理财产品于2025年12月26日到期，公司于当日收回上述理财的本金5,500万元人

民币，已获得理财收益90,770.56元人民币。上述已收回的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产品名称

单位结构性存
款7202504541

受 托
人 名
称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产品金额

5,500.00万元

起息日

2025/11/25

到期日

2025/12/26

预期年化收益
率

0.75%-2.00%

赎回金额

5,500.00万元

实际收益

90,770.56元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资金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15,000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低风险的保本型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同时，公司通过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根据财
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对现金管理业务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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